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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梅食品饮料产业园资金奖补实施办法（征
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根据《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调整<加快推

进广梅食品饮料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>相关内容的意见》，为

加快推进广梅食品饮料产业园建设，结合广梅园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资金来源及规模。广州市广梅食品饮料产业园

专项财政资金 3000 万元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,专项资金用

完即止，不再安排申报。企业申报的资金总额超过年度扶持

资金安排的预算额度时，按照优先鼓励生产经营的原则，按

比例调整各企业的扶持资金额度。

第三条 适用范围。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

食品饮料企业，原则上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为贯彻国家、

省、市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精神，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，打

造园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新动能，预制菜企业可适当放宽为

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

第四条 奖补方式。广梅食品饮料产业园专项资金用于

招商引资奖励、固定资产投资补贴、企业技改补贴、租赁标

准厂房补贴、产业帮扶补贴。

（一）招商引资奖励。对 2017 年以后利用自有厂房开

展产业链招商，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500 万元以上项目的

食品饮料企业，按照引进企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%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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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招商引资奖励。申报奖励时间为引

进的项目建成投产当年或下一年。

（二）固定资产投资补贴。对 2017 年以后入园且未获

得广州市国资委和对口支援办相关政策支持,固定资产投资

额超过 5000 万元的食品饮料产业项目，给予补贴，支持额

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15%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00

万元。申报补贴时间为项目建成投产当年或下一年。

（三）企业技改补贴。对 2017 年以后实施且未获得广州

市国资委和对口支援办的政策支持的技术改造项目，给予相

应补贴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其中获得省、园区

资金支持的，给予不超过设备投资额 5%的补贴；未获得省、

园区资金支持的，给予不超过设备投资额 10%的补贴。

（四）租赁标准厂房补贴。对 2017 年以后租赁园区政

府标准厂房的食品饮料企业，给予不超过 1 年的全额租金补

贴；对 2017 年以后租赁其他入园企业厂房的食品饮料企业，

参照园区政府标准厂房租金标准，给予不超过 1 年的租金补

贴。

（五）产业帮扶补贴。对 2017 年以后采购广州对口帮

扶镇食品饮料原材料的食品饮料企业，给予不超过采购金额

5%的补贴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五条 资金申请。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企业，按申

报指南向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提出书面

资金申请并报送相关材料，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

理委员会审核后，报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审定并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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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付奖补资金。

第六条 实施期限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